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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一、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概述 (一)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含义

1、知识产权 2、我国对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定义 海关对与进

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商

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实施的保

护。 (二)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范围 1、知识产权特点：(1)无

形性 (2)专有性 (3)地域性 (4)时间性(5)可复制性 2、按照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知识产权主要包括

：(7个方面) (1)版权与著作权 (2)商标权 (3)地理标志权 (4)工

业品外观设计 (5)专利权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7)未披露的

信息专有权 3、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把我国知识

产权海关保护的适用范围确定为： 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重要考

点) (1)商标专用权 (2)著作权 (3)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 (4)专利

权 (三)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作用 二、基本内容 (一)知识产权

海关保护的备案申请 1、申请人：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其代

理人 2、申请的文件及证据 (1)申请书及其内容 (2)随附的文件

、证据 3、海关的受理：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准备备案的决定。 海关总署不予受理的情形：(重要考

点) (1)申请文件不齐全或者无效的 (2)申请人不是知识产权权



利人的 (3)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 4、备案的

时效 (1)备案有效期 自海关总署核准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为10年。知识产权的有效期不足10年的，备案的有效期以知

识产权的有效期为准。 (2)续展备案有效期 在有效期满前6个

月内，向海关总署申请续展备案，每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

为10年。 5、备案的变更和撤消 备案的情况有发生改变的，

自发生改变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变更

或者注销手续。 (二)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 1、知识产权权

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的扣留申请 (1)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的文件 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口，可向

进出境地海关提出扣留侵权限制货物的申请，提交申请书及

相关证明文件(参见教材P423-424) (2)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

的证据，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事实：(2个) ①请求扣留的

货物即将进出口 ②在货物上未经许可使用了侵犯其商品专用

权的商标标识、作品或者实施了其专利。 (3)请求扣留货物的

担保(重要考点) 应在海关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提供相当于货

物价值的担保。 2、知识产权权利人接到海关发现侵权嫌疑

货物通知的扣留申请 (1)海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2)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回复及其扣留申请 (3)请求扣留货物的担保(

重要考点) ①货物价值不足人民币2万元的，提供相当于货物

价值的担保. ②货物价值为人民币2万至20万元的，提供相当

于货物价值50%的担保，但担保金额不得少于人民币2万元. ③

货物价值超过人民币20万元的，提供人民币10万元的担保. (4)

请求总担保 ①适用范围 ②总担保的申请及随附材料 ③总担保

的金额(重要考点) 相当于上一年度向海关申请扣留侵权嫌疑

货物后发生仓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之和。知识产权权利人



上一年度未向海关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或者仓储处置费不

足人民币20万元的，总担保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 ④

总担保保函的有效期及担保事项发生期间(熟悉) (三)海关对

侵权嫌疑货物的调查处理 1、扣留有侵权嫌疑的货物 (1)海关

制发通知和扣留凭单 (2)权利人或发货人查看货物 (3)收发货

人的担保(重要考点) 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收货人或发货人

认为其进出口货物为侵犯专利权的，应当向海关提出书面说

明并附送相关证据，可以在向海关提交放行货物的申请和货

物等值的担保金后，请求海关放行其货物。 2、海关对扣留

侵权嫌疑货物的调查 海关在实际监管中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

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并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后，知识产权权

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应当自扣留之日

起30个工作日内对被扣留的货物是否构成侵犯知识产权进行

调查、认定. 3、放行被扣留货物(重要考点) (1)海关根据知识

产权权利人申请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自扣留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未收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的. (2)海关依职权扣留

的侵权嫌疑货物的，自扣留之日起50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人民

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的，并且经调查不能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

疑货物侵犯知识产权的. (3)涉嫌侵犯专利权货物的收货人或

者发货人在向海关提供与货物等值的担保金后，请求海关放

行的，但海关在调查期间认定侵犯有关专利权的除外. (4)海

关认为收货人或者发货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货物未侵犯知

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 4、没收扣留货物 (1)被扣留的

侵权嫌疑货物，海关经调查后认定侵犯知识产权的，予以没

收，并应当将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知识产

权权利人。 (2)侵权货物没收后的处理：(顺序要掌握) ①被没



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可以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海关应当

转交给有关公益机构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②知识产权权利人有

收购意愿的，海关可以将没收的侵权货物有偿转让给知识产

权权利人. ③被没收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无法用于社会公益事

业且知识产权权利人无收购意愿的，海关可以在消除侵权特

征后依法拍卖. ④没收货物侵权特征无法消除的，海关应当予

以销毁。 (四)知识产权权利人应承担的责任(理解掌握) 1、海

关依法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支付有关仓

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 2、海关接受知识产权保护备案和

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后，因知识产权权利人未提供

确切情况而未能发现侵权货物、未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或者

采取保护措施不力的，由知识产权权利人自行承担责任的。

3、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后，海关不能

认定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

，或者人民法院判定不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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